
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强

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9514.htm 国发〔１９８６〕２

５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

《关于加强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

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七年多来，吸

收外商投资工作已初步打开了局面，一批外商投资项目已开

始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预计今后外商对

我国的投资将有更快的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

外商投资的管理。在宏观上，要把外商投资纳入国民经济发

展的统一计划之内，注意引导外商资本的合理投向，使吸收

外商投资举办的项目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微观上，要为

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它们能够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经贸部、财政部、劳动

人事部、国家物资局、国家物价局等有关部门，按此报告中

所定的原则，分别制订具体实施办法，报国务院批准下达执

行。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七日 关于加强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报

告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国务院： 随着沿海地区进一

步开放，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有了

较快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家颁发《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到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国企业与外商共签订中外合资

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以下统称外商投资企

业）、合作开发和补偿贸易协议、国际租赁等合同七千零三



十个，按协议规定外商投资金额一百四十七亿美元，实际投

入五十三亿七千万美元，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千八百

九十七个，投入七亿八千万美元；合作经营企业三千三百零

八个，投入十五亿美元；合作开发项目三十一个，投入十六

亿八千万美元；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一百零九个，投入一亿二

千万美元。加上补偿贸易等项目，我国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投

资金额，相当于同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金额的百分之十二，

实际投入金额相当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金额的百分之四点二

。 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目前来华投资者已扩大到

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区域已扩大到除西藏以外的

所有地区。投资领域已从轻工、纺织、旅游行业扩大到冶金

、机械、电子、能源、交通、化工、邮电器材、建材等行业

。其中有一批是大型或技术先进的项目，如广东核电站、平

朔露天煤矿、北京吉普汽车、上海大众轿车、天津电梯、上

海贝尔电话设备、上海福克斯波罗仪表、上海浮法玻璃、北

京电站锅炉等。已经开业的企业经营状况也有所改善，多数

企业有盈利，一部分企业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 几年来的实

践证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所取得的成绩，对我国国民经济

的发展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但是，当前吸收外商投资工作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少全国统一的规划，管理分

散，政出多门，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审批权限下放后，缺

少行业指导，信息不灵，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的情况

；一部分企业外汇收支不能平衡，产品不能返销；以市场换

技术、以产顶进的具体实施办法不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没

有解决好；供应、销售、价格、劳动工资等现行体制还不完

全适应。为了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效益，要在全国通



盘规划下，合理安排资本投向，着重引进国家急需的先进技

术，大力发展创汇项目；对已经办起来的企业，一定要扶持

它们办好。为此，建议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加强管理，

统一计划。国家计委应根据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提出

年度和中长期的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方向，并组织有关部

门及地方，做好重大项目的选择及方案的论证。各地方、各

部门据此制定的吸收外商投资的年度项目计划和五年项目计

划，应分别列入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限额

以上的项目由国家统一布点，限额以下的项目由地方会同国

家行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确定。吸收外商投资项目的对外谈

判、签约，审批协议、合同、章程，采购设备器材，组织国

际招标及有关的协调工作，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均由对

外经济贸易部通过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部门

归口管理。各部门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做好工作。 对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制度。列入国家和

地方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项目，按国务院规定的审批权

限分级审批。非政府机关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不能审批

项目，非授权单位不能审批合同。限额以上的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经营生产性项目的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

计委审批（属于技术改造的项目，会同国家经委审批），合

同由经贸部审批；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限额以下的生产

性项目以及非生产性项目的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在资

金（包括外汇和配套人民币）、能源、运输、原材料以及其

它生产建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条件下，地方所属的分别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

城市、海南行政区的计划部门或地方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批；



国务院各部委所属的，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自行审批。其合同

由得到经贸部授权证书的地区经贸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委审

批。 对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一律发放批准证书，合

同由哪一级经贸部门审批，即授权哪一级发放，其中沿海开

放城市、海南行政区由所在省（区）经贸部门发放批准证书

（大连、广州市由市经贸部门发放），经济特区由所在市人

民政府发放批准证书。国务院有关部委审批的企业由经贸部

发放批准证书。经贸部发放的批准证书，盖经贸部印章；地

方发放的批准证书，盖地方人民政府印章。所有批准证书由

经贸部统一印刷、统一编号、统一提供。属于地方、部门审

批的项目要报国家计委备案（属于技术改造的项目，同时报

国家经委备案）；地区经贸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的合

同，要向经贸部备案。 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不论投资大小，

均由经贸部或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批，统由经贸部发放批准

证书。 各地方、各部门应及时做好吸收外资的统计工作。二

、正确引导资本投向。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应根据国

家中长期规划和行业规划，集中到引进国家急需的先进技术

的生产性项目、出口创汇型和进口替代型项目上来。税收政

策和进出口管理政策，要做到与国家鼓励、限制资本投向的

政策相一致。对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

，举办能引进国家急需的先进技术的项目、能源项目、生产

的产品能够大部分出口为国家创汇的项目，报经财政部批准

，也可以按照现行税法规定，区别不同情况，给予税收优惠

。 国家要采取行政和经济的办法，限制外商投资举办国内商

业项目，涉及出口配额的项目，以及国内已引进先进技术、

生产能力已超过国内市场需要、产品又不能全部或绝大部分



出口的项目；禁止举办单纯引进装配线、进口散件组装内销

，赚取国内外差价的项目。对于只需进口少量设备、材料，

利润很高，但外汇无法平衡的项目，各地应使用自有外汇自

己办，不宜与外商合办。 国家已通知不准再举办或者必须统

筹安排的项目，要严格按规定执行。鼓励、限制、禁止举办

的项目目录，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会同经贸部及行业主管

部门研究拟订，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由经贸部统一对外公布

。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项目目录进行调整和补充。 

国家限制个体户、个人与外商举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如

举办这类企业，须报经贸部审批，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应采

用先进技术，产品要全部或大部分出口。选择国外合作对象

要贯彻多元化方针。三、企业主管部门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自主权，不得随意以行政命令进行

干涉。 （一）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建设任务，经各级计划部

门批准列入指令性计划，企业的产品纳入国家或地方统配的

，所需主要物质由各级计划、物资部门分别按计划分配供应

；有关部门专项安排的生产、建设任务所需物质，由安排生

产、建设的部门负责供应；其余，由企业在市场自行采购，

按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供应，价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有的可

执行国家规定价格，有的按国际价格，有的由供需双方议价

。 （二）外商投资企业接受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由

国家分配调拨，价格按国家统一规定，其他由企业自行销售

。 （三）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不属国家定价的产品由企业自

主定价。属于国家定价的产品，企业可以提出定价的意见，

但应接受物价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四）外商投资企业可根

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劳动人事部门规定的地区内，按照



国家有关政策，随时招收、招聘职工。干部的任免由企业自

主决定。中方干部在任职期间，看文件、听报告等，享受国

内其它企业同级干部的待遇。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工资的增减

，由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决定。四、进一步健全涉外经济

法规，急待制订的法规近期内不能正式颁布的，建议先由国

务院制订暂行条例试行。 今后各地区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制

定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和办法，事前应征求经贸部意见

。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对

外经济贸易部 国家经济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

一月三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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